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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气象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雷电防护装置
检测质量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，各市州气象局，省气象灾害防御

技术中心：

为提升我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质量，为安全生产做好服务，

根据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《贵州省雷电防护装置

检测资质单位质量考核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省气象局拟组织开展

2023 年全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检测质量考核工作，现将

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质量考核对象、项目、时间

（一）质量考核对象：在贵州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雷电防护装

置检测的资质单位。

（二）质量考核项目：2022 年 7月 1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

期间在贵州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项目。

（三）质量考核完成时间：2023 年 9 月 30 日前。

二、质量考核内容

（一）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健全并组织实施，检测报告是否及

时上传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；

（二）检测人员的合规性；



— 2 —

（三）检测仪器设备的完备性和有效性；

（四）检测报告对雷电防护装置及其相关建（构）筑物真实

情况的反映程度；

（五）检测方法的正确性；

（六）检测项目的完整性；

（七）检测所依据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；

（八）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；

（九）检测报告与原始记录的一致性；

（十）检测报告结论的正确性和改进建议的合理性。

三、考核工作组

考核工作组实行组长负责制，成员从防雷检测质量考核和信

用评价专家库中随机抽取，一般不少于三人，其中至少有一人是

高级职称人员。

四、质量考核方式

质量考核不少于应考核资质单位数量的 1/3（注：上年度已

经参加质量考核的资质单位不再纳入今年考核范围）。每个检测

单位的质量考核项目数量不超过考核期内已完成检测项目的5%，

最多不超过 10 个且不少于 2 个，完成检测项目少于 2 个的全数

考核。设有分支机构的检测单位，质量考核项目数量可适当增加，

每个分支机构的质量考核项目数量不超过上述标准。

质量考核采取资料检查和项目验证两种方式。

五、质量考核结果应用

不捉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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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质量考核结果向社会公示公开，并应用于

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作为当地雷电防护安全监管的依据；

（二）作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监管的依据；

（三）作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信用管理的依据；

（四）作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延续、升级的依据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要按照《贵州省雷电防护

装置检测资质单位质量考核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准备好质量考

核材料，并安排专人配合质量考核工作。

（二）考核工作组人员在开展考核工作期间须落实安全生产

工作要求，加强自身和随行人员的安全管理，在开展考核时考核

工作组全体人员须全程佩戴安全帽，保护好个人人身和财物安全，

不得无故私自离开工作团队，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食

宿费用自理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刘波，联系电话：0851-85511272。

2023 年 7 月 6日

贵州省气象局


